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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起

设立“上海浩聚浦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上海浩聚浦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投资金额：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拟联合

上海浦东引领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上海浩聚浦创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名称为准）。该合

伙企业认缴资金总规模为人民币 2亿元，其中，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1亿元，上海张江浩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

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100 万元。

 交易风险：合伙企业投资业务开展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管理

风险。宏观经济的影响、投资标的选择、行业环境以及经营管理带来的不确定性

将可能导致项目无法实现顺利退出，从而存在合伙企业投资无法达到预期收益水

平的风险。公司将充分关注可能存在的风险，密切持续关注合伙企业经营管理状

况及其投资的实施过程，切实降低公司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联合上海浦东引领

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上海浩聚浦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名称为准）。

上海浩聚浦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资金总规模为人民币2亿元，



其中，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人民币1亿元，

上海张江浩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人民币100万元。

公司 2026 年 6 月 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九届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应参

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经全体董事审议，一致表决通过了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起设立“上海浩聚

浦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

二、 合伙企业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1、上海浦东引领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上海浦东引领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BWC4D136

成立日期：2022 年 8 月 10 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认缴出资额：2,00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99 弄 1 号 2801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上海张江浩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上海张江浩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3E669K

成立日期：2016 年 7 月 7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春晓路 289 号 1801 室 06 单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自主展示（特色）项目：企业管理咨询；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园区

管理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



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张江

浩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三、合伙企业设立方案

1、合伙企业名称：上海浩聚浦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最

终以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名称为准）

2、合伙企业规模：认缴资金规模为人民币 2 亿元 (最终以签署的合伙协议

约定的认缴出资情况为准)

3、合伙企业期限：十年

4、合伙企业出资人：

合伙人姓名/名称 身份 认缴出资额（万元）

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0

上海浦东引领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9,900.00

上海张江浩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00

合计 20,000.00

5、合伙企业管理模式

上海张江浩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该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

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合伙企业日常运营管理、财务管理、资金使用等。

6、合伙企业投资决策机构

投资决策事项均应提请合伙人会议审议，合伙人会议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

意方可形成有效决议。

7、合伙企业投资策略：以股权投资的方式进行专项投资，通过持有投资项目

获取投资回报。

8、合伙企业退出策略：合伙企业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通过项目上市退出、

协议转让股权、换股被并购等方式实现退出。

9、合伙企业分配方式： 依据合伙协议约定按序分配。各合伙人各自分别、

独立享有合伙企业基于各该合伙人间接持有的投资项目可分配现金，并各自分别、

独立承担该等目标公司股权产生的亏损。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发起设立上海浩聚浦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聚焦集成电路

等战略新兴产业，深度挖掘前沿细分赛道优质资产，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助

力打造公司科技创新生态，服务浦东引领区建设。

五、风险提示

合伙企业投资业务开展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宏观经

济的影响、投资标的选择、行业环境以及经营管理带来的不确定性将可能导致项

目无法实现顺利退出，从而存在合伙企业投资无法达到预期收益水平的风险。公

司将充分关注可能存在的风险，密切持续关注合伙企业经营管理状况及其投资的

实施过程，切实降低公司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张江高科九届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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